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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3月28日

（2016）浙0191民初2495号
徐亦村：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诉被告徐亦村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91民初249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504号

郦文琪：本院受理原告徐孝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91民初25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1994号

翁时暖：本院受理原告黄丽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91民初19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1967号

朱卫忠：本院受理原告江林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91民初19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14791号之一

张玲、杨鑫：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嘉德担保有限公
司诉被告张玲、杨鑫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09民初147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张玲、杨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浙江
嘉德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 32793.47 元及违约金
9838.04元；二、张玲、杨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浙江嘉德担保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2500元。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928元，由张玲、杨鑫负担。原告浙江嘉德担
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
请退费；被告张玲、杨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14793号之二

王调仙、何国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嘉德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王调仙、何国祥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109民初147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王调仙、何国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浙江嘉德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33751.67元及违约
金10125.50元；二、王调仙、何国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浙江嘉德担保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
250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960元，由王调仙、何国祥负担。原
告浙江嘉德担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王调仙、何国祥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14795号之一

凌志贤、绍兴县明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嘉德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凌志贤、绍兴县

明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09民初147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凌志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浙江嘉德
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 24727.89 元及违约金 7418.37
元；二、凌志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浙江
嘉德担保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2500元；三、绍兴县明
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对凌志贤的上述第一、二项付款
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666 元，由凌志贤负
担，绍兴县明博汽车配件负连带责任。原告浙江嘉德
担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申请退费；被告凌志贤、绍兴县明博汽车配件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
诉讼费。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14793号之一

王调仙、何国祥、何朝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嘉
德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王调仙、何国祥、何朝阳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撤诉民事裁
定书，裁定如下：准许浙江嘉德担保有限公司撤回
对何朝阳的起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17697号

董闽东、罗秀玲：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嘉德担保
有限公司诉被告董闽东、罗秀玲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9 民初 17697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董闽东、罗秀玲在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浙江嘉德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
107681.83元；二、董闽东、罗秀玲在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十 日 内 支 付 浙 江 嘉 德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违 约 金
32304.55 元；三、董闽东、罗秀玲在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浙江嘉德担保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
4500 元；四、浙江嘉德担保有限公司就上述第一至
第三项债权，对董闽东所有的浙 A888VE 宝马汽车
（ 车 架 号 WBAKB2106CDX18305，发 动 机 号
05218075N52B30AF）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
在次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江南支行
抵押权顺位后优先受偿。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90元，
减半收取 1595 元，由董闽东、罗秀玲负担。原告浙
江嘉德担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董闽东、罗秀玲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8080号

郭建、陈毓、杭州杰盛铝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林伟诉被告郭建、陈毓、杭州杰盛铝业有限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111民初8080号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一、被告郭建、陈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归还原告林伟借款400000元；二、被告郭建、陈毓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林伟自2014年8
月30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400000元为
基数，按月利率 20‰计，暂计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为
200000元）；三、被告杭州杰盛铝业有限公司对上述第
一、二项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9800 元，由被告郭
建、陈毓、杭州杰盛铝业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7451号

宋海锋：本院受理原告蔡剑强诉被告宋海锋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11民初7451号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
被告宋海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蔡剑
强借款39000元；二、被告宋海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支付原告蔡剑强自2016年9月12日起至款项
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以39000元为基数，按
照年利率6%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受理费775元，由被告宋海锋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8303号

戴玉霞：本院受理原告胡梓银诉被告戴玉霞离
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111 民初 8303 号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准予原告胡梓银与被告戴玉霞离婚。本案受理
费 300 元，由原告胡梓银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4651号之一

陈健、翁晓霞：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信义担保有限
公司诉被告陈健、翁晓霞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
1465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476号

丰田娥:本院受理原告俞慧群诉被告丰田娥、周素
金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现本院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举证期限通知。本案本
院决定由代理审判员卢燕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徐
贵林、章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7年6月22日
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进行审理，举证时限至
2017年6月21日止，逾期或不到庭，本院将依法进行缺
席审理。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8949号之一

邵燕花、吴晓东：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顺昌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诉被告邵燕花、吴晓东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110 民初 894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4633号之一

杨明东、李文兵、虞林月：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
信义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杨明东、李文兵、虞林月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 0110 民初 14633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441号

杨云：本院受理原告锐拓（杭州）互联网金融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杨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
知、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7年
7月10日14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78号

徐明喜：本院受理原告夏国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须知、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原告向本院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归还借款
1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
26 日下午 16 时 00 分在淳安县威坪 1 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1321号

孔磊：本院受理原告陈振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须知、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原告向本院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
孔磊立即归还借款 99500 元，并按年息 24%向原告
支付自 2017 年 2 月 22 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6 月 26 日上
午9时30分在淳安县威坪1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718号

张朝富：原告蔡达明与被告张朝富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 0212 民初 11718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180号

赵永刚、顾亚浓：原告金紫燕与被告赵永刚、顾亚
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11180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721号

杜英才、黄静波、范雷春：原告宁波鄞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塘溪支行（以下简称鄞州银行塘溪
支行）为与被告杜英才、黄静波、范雷春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212民初11721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026号

王海波：本院受理原告鲁青松与被告王海
波、王艳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6）浙 0212 民 初
10026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缴纳通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095号

杨欢霞：原告王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
书、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
2017年6月16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001号
宁波它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宁波天兆商业有

限公司、宁波天海它山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天海
基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胡大林、胡大萌、胡大红：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东钱湖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它山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宁波天兆商业有限公司、宁波天海它山实业有
限公司、深圳市天海基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胡大
林、胡大萌、胡大红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因被
告胡大萌不服本审判决，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提交上诉答辩状通知书等。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需提
交答辩意见请于公告届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答辩状正本1份、副本5份，逾期不提交视作放弃
提交上诉答辩状。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962号

周园：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周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12 民初 896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7626号

朱子明：本院受理谢光海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4
民初76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5238号

叶拥军、王艳：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3 民初 5238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状元人民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05704号

李胜厚、黄益芬：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3
民初057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2489号

温州市振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
州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诉你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7月3日下午15时00分
在本院东郊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5民初231号

庄瑞照、陈银钗：本院受理原告邱于礼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联系不上，采用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告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和 30 日内，由审判员郭灵燕担
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戴宁、人民陪审员苏菊香
（若苏菊香无法参加陪审，则由以下备选人员依次
递补：林军）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并定于 2017 年 7
月3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对温州万商汇泉电子数码有限公司和温
州特赛系统保护设备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公开招商。截至2017年3月20日，该
两户债权本金119,640,639.00元，利息23,712,696.78元，债权本息合计143,353,
335.78元（债权金额以实际为准）。详细信息请查看招商公告清单。

招商对象：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
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户债权
收益权。

公告有效期：90天。
联系人：潘经理
联系电话：0571-88855817/18905775559
电子邮件：panjian@kinghing.com
公司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 号301 室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8855817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浙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招商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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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行

交通银行
温州分行

交通银行
温州分行

债务人

温州万商汇泉电子
数码有限公司

温州特赛系统保护
设备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3月20日）

借款合同编号

温交银2010年26
固字001A号

温交银13年26贷
字1147号

本金

99640639

20000000

利息

16576810.98

7135885.8

抵押担保情况

潘爱国、郑晓春、柳慧婷、张超柱、陈志远、董建燕、林荣玲、上海国星广告制作
有限公司、叶莲英、柯金生提供172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温州万商汇泉电子
数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温州市鹿城区莲花路莲花大厦1-4幢二、三层的商业
房产（温房权证鹿城区字第583738号）提供最高额26890万元的抵押担保。

柯金生、叶莲英、柯遥、华静、柳慧婷、潘爱国提供2858万元最高额担保；鹿城区莲花路莲花大厦
1-4幢二、三层的商业房产（温房权证鹿城区字第583738号）提供最高额2858万元的抵押担保。


